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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编号：2025-025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5年4月 2024年4月 同比变化（%）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原煤产量 万吨 495 1852 475 1799 4.21 2.95

商品煤销量 万吨 451 1638 383 1564 17.75 4.73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初步统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仅供投资者及时

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作出预测或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编号：2025-024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方式

●会议召开地址：“全景路演” ，网址：http://rs.p5w.net

一、说明会类型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进一步

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西证

监局、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

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

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史红邈先生、独立董事张志敏女士、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王建军先生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情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9日 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la601699@163.com，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优先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卫宏妹

电 话：0355-5923838

邮 箱：la601699@163.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本次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之后，投资者可以继续通过“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

net），选择本公司后观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96� � � � � � �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25-032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9,701,3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0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袁永彬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忠喜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675,879 99.9924 22,400 0.0065 3,120 0.0011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33,159 99.6266 22,500 0.0066 1,245,740 0.3668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33,159 99.6266 22,500 0.0066 1,245,740 0.3668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32,859 99.6265 22,400 0.0065 1,246,140 0.3670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26,899 99.6248 28,560 0.0084 1,245,940 0.3668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32,459 99.6264 22,400 0.0065 1,246,540 0.3671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增加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139,062 99.4948 23,826 0.0094 1,246,140 0.4958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73 99.5949 126,186 0.0371 1,249,840 0.3680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167,970 97.4879 7,286,789 2.1450 1,246,640 0.3671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31,533 99.6261 23,726 0.0069 1,246,140 0.3670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417,033 99.6219 38,226 0.0112 1,246,140 0.36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98,896,7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0,514,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99,020,984 98.7347 22,400 0.0223 1,246,540 1.243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1,734,013 99.9484 7,400 0.0340 3,820 0.017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7,286,971 98.3987 15,000 0.0190 1,242,720 1.582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110,221,964 98.8618 22,400 0.0200 1,246,540 1.1182

7

审议 《关于公司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增加预计公司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110,220,938 98.8609 23,826 0.0213 1,246,140 1.1178

8

审议《关于续聘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110,114,878 98.7657 126,186 0.1131 1,249,840 1.1212

9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102,957,475 92.3460 7,286,789 6.5357 1,246,640 1.1183

10

审议 《关于2025年度银

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10,221,038 98.8610 23,726 0.0212 1,246,140 1.1178

11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110,206,538 98.8480 38,226 0.0342 1,246,140 1.11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11项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共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进行单独统计。

3、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7：关联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所持公司88,292,371股

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11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豪、郑嘉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人编号：Z20374000 申报时间：2025年5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泰坦科技

证券代码 688133.SH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100号一号楼1110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89号

法定代表人 张庆

实际控制人 谢应波、张庆、张华、许峰源、王靖宇、张维燕

董事会秘书 定高翔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871号），泰坦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7,624,896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1.6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3,512,562.56�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18,328,561.1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5,184,001.46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于2022年8月17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4-00031号”《验资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人” ）担任泰坦科技本次向特定对象并在

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人，负责对泰坦科技的持续 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日止。

2024年12月31日， 持续督导期已届满， 中信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保荐办法》” ）和相关规定，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三、保荐工作概述

在尽职推荐期间，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进

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 提交申请文件后，积极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组

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 取得发行批复文件后，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向其提交推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2、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3、督导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并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及相关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5、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6、及时向上交所报送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8.8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289.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2.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72.0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87%，主要原因包括：①公司为确保市场份额提升和销售收入增长，部分

产品价格调整导致综合毛利率略有下降；②2024年收购了三家子公司，员工人数增加，员工薪酬费用上

升；③公司松江、安徽天地等基地投入使用后，导致折旧与摊销费用增加；④2024年度公司对仓库进行运

营优化合并等增加导致仓库搬迁费增加；⑤2024年度公司因收购子公司及基地验收导致咨询费用增加；

⑥由于公司经营及建设项目投入带来的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的规模增加较多， 使得公司财务费用增长

较大。

保荐人在日常持续督导及定期现场检查过程中，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向公司高管了解公司业绩

变动的具体原因，提请公司继续加强经营管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积极改善经营成果以切实回报全体

股东，切实提升盈利水平，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公司未来业绩变化情况及相关信息，并建议上市公

司充分披露业绩下滑的相关风险。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在本保荐人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对本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在保荐工作中的尽 职调查、现场检查、口

头或书面问询等工作都给予了配合，不存在影响保荐工作 开展的情形。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证券发行上市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工作职责、出具相关

报告、提供专业意见。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查阅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

度和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文件，查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查阅

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信息

披露制度并予以执行。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对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审阅，认为泰坦科技对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

使用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人将根据

相关规定对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王 勤 元彬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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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陈大魁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合计持

股5%以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号）， 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之一陈大魁先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173,3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

具体内容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披露了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8号），陈大魁先生于2025年5月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了公司股份共计566.64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905,779,387股的比例为0.6256%，具体内容刊载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陈大魁先生出具的 《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其于2025年5月8日至

2025年5月1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共计1,391.37万股，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905,779,387股的比例为1.5361%。

目前，公司股东陈大魁先生、陈健先生、陈群英女士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减持前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8.9391%，本次减持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403%，本次股份变动触及占

公司股本总数比例1%的整数倍。

一、股东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陈大魁

集中竞价 2025-5-8 4.62 391.7 0.4324

大宗交易 2025-5-8 4.2 40.00 0.0442

集中竞价 2025-5-12 4.57 150.42 0.1661

大宗交易 2025-5-12 4.05 809.25 0.8934

合计 1,391.37 1.5361

注：公司股东中尚有陈健先生（与陈大魁先生为父子关系）持有公司股份4,769.0329万股，陈群英

女士（与陈大魁先生为兄妹关系）持有公司股份22.11万股，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

2人与陈大魁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3人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

二、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大魁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冬青里**幢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8日-2025年5月12日

权益变动过程

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91.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361%，与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8.9391%减少至7.403%， 变动触及占公司股本总数比

例1%的整数倍。

股东陈大魁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经营稳定性与治理结

构造成不利影响。

股票简称 浙江众成 股票代码 00252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391.37 1.5361

合 计 1,391.37 1.536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不适用）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大魁

合计持有股份 3,305.7153 3.6496 1,914.3453 2.11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3,305.7153 3.6496 1,914.3453 2.11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陈健

合计持有股份 4,769.0329 5.2651 4,769.0329 5.26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0.00 0.00 4,769.0329 5.26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69.0329 5.2651 0.00 0.00

陈群英

合计持有股份 22.11 0.0244 22.11 0.02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11 0.0244 22.11 0.02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股东陈大魁先生本次所实施的股份减持行为中，其相应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

了预先披露， 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合计持股5%以

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号）。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

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陈大魁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及其证券账户成交对账单等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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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已获2025年4月3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为：公司拟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人民币（含税），余额滚存至下一年度；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不送红股。 若

在上述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本公司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下：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585,124股已于2025年4月28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

至公司开立的“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2%，过

户价格为14.78元/股。

综上，公司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未发生变动，但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0股。

公司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3,009,6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人民币（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54,902,880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共转增股本87,844,608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登记结果为准）。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83,009,6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4.8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83,009,6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70,854,208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5年5月2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

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2 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

2 01*****888 金雷

3 08*****017 诸暨市珍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 08*****698 诸暨市鼎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 03*****888 霍新潮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股起始交易时间

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0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23,547,537 67.51% 59,302,818 182,850,355 67.51%

无限售条件

股份

59,462,063 32.49% 28,541,790 88,003,853 32.49%

总股本 183,009,600 100.00% 87,844,608 270,854,208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70,854,208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8359元。

2、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九、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26号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姚芦玲

3、咨询电话：0575-87602009

4、传真电话：0575-87382768

十、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82� � � � �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5-036

债券代码：110808� � � �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

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17: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下

简称“上证路演中心” ）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16:00前通过本公司公开邮箱

（sh600482@163.com）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

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生产

经营和改革发展情况，根据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统一安排，公司将与其控股

的其他11家上市公司共同参加中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

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由中船集团举办，会议以“‘船’ 递价值，智领深蓝” 为主题，旨在加强与投资

者沟通，增进控股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推动上市公司内强质地、外塑形象，让投资者走得近、

听得懂、看得清、有信心。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17:30

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勇先生、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施俊先生，独立董事林赫先生等（如有特殊

情况，参与人员将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下午16:00前通过本公司公开邮箱（sh600482@163.com）将需要了

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进行回复。

2、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17: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观看本次业绩说明会视频直播，并可于下午15:30-16:30期间与公司同

步进行网络文字互动交流， 公司将及时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进行回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88010590

传真：010-88010530

邮箱：sh600482@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业 绩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158� � � �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5-018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 （星期三） 10:3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4日 （星期三） 至05月20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ucloud.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1日 （星期三） 10:30-11:3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 （星期三） 10:30-11: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季昕华先生

首席财务官：桂水发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许红杰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1日 （星期三） 10:3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4日 （星期三） 至05月20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ucloud.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5509888-8188

邮箱：ir@ucloud.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32�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州龙杰 公告编号：2025-021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8日、2025年5月9日、2025

年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苏州龙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2025年5月13日，公司股票再

次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现对有关风险提示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在2025年5月8日、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2025年5月13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

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截至5月13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相关数据显

示，公司滚动市盈率44.20，行业平均滚动市盈率30.08，公司滚动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股价短

期波动幅度较大，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经营环境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经营

秩序正常。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84,964.45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